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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月 2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收购事项

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0743号）。现就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内容公告如

下： 

一、关于收购目的。公告显示，标的资产为高新区范围内已投入使用的长度

655.46 公里的市政污水管网资产和 36 座污水提升泵站资产，交易作价 9.88 亿

元，其中 4.22 亿元以排水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剩余款项通过外部融资解决。评

估报告显示，标的资产为单项资产，无法独立获得收益。请公司结合排水公司主

要业务和盈利模式、与标的资产的业务协同性、收购前后经营模式变化、盈利能

力变化等，说明排水公司以融资方式收购相关资产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是否有利

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答复： 

（一）排水公司主要业务和盈利模式 

2020 年 4月，为积极响应建设“美丽中国”总目标，全面贯彻苏州市《关于

高质量推进城乡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和高新区《清水工程三

年行动实施计划》文件精神，公司在承担高新区城镇污水处理的基础上，成立全

资孙公司苏州高新管网管理有限公司（2021 年 9 月更名为“苏州高新排水有限

公司”），主要承接高新区内雨污水管网及泵站的建设、检测、修复、养护、运维

等工作。 

自成立以来，排水公司在本次资产收购前已完成高新区市政雨污水管网检

查、全区排水管网多点紧急修复、污水提升泵站综合改造等项目，并积极拓展高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区内部分厂区、居民小区的排水管网排查、检测、养护等业务，增加收入来源

和利润增长点。 

排水公司目前的盈利模式包括政府购买及市场化业务，其中，政府购买的收

入在污水处理的水价中结算，包含日常运营成本、泵站管网养护等，并执行每 2

年一次的调价机制。 

2022 年，排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39.33 万元，净利润 1,259.74 万元；

其中雨污水泵站运维费收入 2,152.20 万元，雨污水管网养护收入 3,850.51 万

元，泵站智能设备使用服务收入 222.06 万元，排水管道检测、清淤及接驳服务

等其他收入 614.56 万元。2022 年，排水公司发生营业成本 4,625.63 万元；其

中雨污水泵站运维成本 1,596.46万元，雨污水管网养护成本 2,727.68 万元，泵

站智能设备改造折旧成本 52.20万元，排水管网检测、清淤及接驳服务等其他业

务成本 249.29万元。 

（二）与标的资产的业务协同性 

公司以“新兴产业投资运营和产城综合开发服务商”为战略定位，在保持房

地产开发业务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培育产业园运营、产业投资、产城综合开

发服务等利润增长点，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环保业务为“产城综合开发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高

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负责苏州高新区约 258 平方公里城镇污水的收集、处理，下

辖五座水质净化厂，2022年度处理污水量 9,641.21 万吨。 

排水公司本次收购的污水管网及泵站资产为净水业务的配套设施，且自

2020 年以来已实际承担相关资产的日常运维职责，通过检测维保、缺陷修复等

手段，保障管网、泵站健康运行，提升排水量，进一步增加污水处理业务收入。 

（三）收购前后经营模式变化、盈利能力变化 

本次收购后，排水公司将继续取得泵站、管网养护等收入并在污水处理的水

价中结算，同时作为相关资产的所有权人和运维主体，实现“权责利”统一，推

动建立排水设施投建管养一体化机制，提升净水、排水等业务的运营决策效率，

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提升盈利能力。 

收购后，排水公司一方面将通过排水管网所有权人的优势快速覆盖高新区内

工业厂区和居民小区的排水管网运维业务，通过收取排水管网接入费和养护费增



加利润增长点，目前已服务约 100 个小区，2023 年上半年实现居民小区排水管

网排查及养护收入 1,917.84万元，成本 1,745.23 万元；计划 2024年底承接 400

个小区排水管网养护。另一方面通过取得区域排水管网所有权和经营权，每年可

收取 5,714 万元资产使用费，增加营收规模和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流入。 

（四）排水公司以融资方式收购相关资产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是否有利于增

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排水公司本次收购的管网、泵站资产是具有稳定现金流的优质资产，有利于

公司夯实信用评级的基础，同时可作为底层资产实现融资，目前已有多家金融机

构提供融资方案，利率水平低于公司 2023 年上半年综合融资成本。公司通过审

慎使用财务杠杆优化整体融资成本，降低财务费用。 

综上所述，本次收购管网、泵站资产与公司现有业务具有协同性，有利于延

长净水、排水业务产业链，培育新的营收、利润增长点，优化财务结构，增强上

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二、关于标的资产。公告显示，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供排水管理所（以下

简称供排水管理所）为事业单位，承担全区供排水工程设施运行维护监管等职

责。本次交易中，供排水管理所提供了相关资产的权属承诺。请公司补充披露相

关资产目前的权属情况，并结合标的资产性质、交割方式、权责划分、后续处置

安排等，说明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能否实现有效整合与管控。 

答复： 

（一）相关资产目前的权属情况 

本次收购前，相关资产的所有权人为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供排水管理所，

相关资产未向任何第三人设置担保、质押或其他任何第三者权益，亦未受到来自

司法部门的任何限制。 

（二）标的资产性质、交割方式、权责划分、后续处置安排 

标的资产虽具有不可移动性，但不属于不动产，不涉及权属登记及产权过户

手续，交易双方将以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的方式，通过交付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 

本次资产收购后，供排水管理所作为排水行业主管部门，负责雨污水行业统

一监管，承担编制项目计划、调度、审核、监督、考核等职责；排水公司为相关

资产的所有权人，负责排水设施（雨污水管网及泵站、中水管网）的统一建设、



管理、运行和养护工作。 

排水公司收购相关资产后将长期持有并运营。 

（三）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能否实现有效整合与管控 

排水公司已于 2021 年完成全区雨污水管网的检测工作，掌握全区雨污水管

网的基本情况；目前已建立管网 GIS系统，实现地下管网及泵站的实时的可视、

可查、可控；未来将通过日常巡查巡检、管网检测及运维，并通过加强污水处理

厂与污水管网、泵站的“厂网一体化”建设运营，进一步实现有效整合与管控。 

三、关于交易作价。公告显示，本次交易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值

为 9.88 亿元，其中污水管网评估值为 9.09 亿元。评估报告显示，大部分污水管

网建造时间较久，建安单价采用预算法，成新率取 75%。请公司补充披露预算法

的评估过程，成新率等评估参数选取的合理性，并结合资产状态、设计年限、已

使用年限、维护成本及折旧情况说明说明交易作价的合理性。请评估师发表意

见。 

答复： 

（一）污水管网评估过程 

本次采用重置成本法对污水管网进行评估，即： 

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重置成本＝建安综合单价（含税）×管道长度 

其中：建安综合单价采用预算法，即依据江苏省现行的工程造价定额和取费

标准，确定不同规格型号污水管的综合单价，其中综合单价主要包括人、材、机

和其他相关费用，并以含税价作为本次评估的综合单价。 

建安综合单价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规费和计入建筑工程中的

独立费等，主要根据国家及委估资产所在地政府规定的项目计算。根据《江苏省

建设工程费用定额》营改增后调整内容，经测算各项取费率如下： 

①企业管理费：一类工程取人工费及机械费之和的 26%计； 

二类工程取人工费及机械费之和的 23%计； 

三类工程取人工费及机械费之和的 20%计； 

②利润率：取人工费及机械费之和的 10%计； 

③现场文明施工费：取分部分项工程费的 1.86%计； 



④临设费：取分部分项工程费的 1.9%计； 

⑤其他措施费：取分部分项工程费的 0.4%计； 

⑥社会保险费：取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的 2.0%计； 

⑦住房公积金：取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的 0.34%计； 

⑧税金：依据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税金按 9%计。 

综上，建安综合单价取费计算过程如下： 

序号 项目 计算基数 费率 

一 分部分项工程费（元/米） (1)+(2)+(3)+(4)+(5)  

1 人工费 《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  

2 材料费 《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  

3 施工机具使用费 《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  

4 企业管理费 （1）+（3） 26% 

5 利润 （1）+（3） 10% 

二 措施项目费（元/米） （6）+（7）+（8）  

6 现场文明施工费 （一） 1.86% 

7 临设费 （一） 1.90% 

8 其他措施费 （一） 0.40% 

三 规费（元/米） （9）+（10）  

9 社会保险费 （一）+（二） 2.00% 

10 住房公积金 （一）+（二） 0.34% 

四 其他项目（元/米） 检查井等  

五 
建安综合单价（元/米） 

（不含税） 
（一）+（二）+（三）+（四）  

六 税金 （五） 9.00% 

七 
建安综合单价（元/米） 

（含税） 
（一）+（二）+（三）+（四）+（六）  

（二）成新率的确定 

污水管网为地下隐蔽工程，本次成新率的确定主要依据委托方提供的保定金

迪地下管线探测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州高新区排水管网检测、雨污混接调查

项目检测报告》，报告对污水管网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以及对应

的修复等级和养护等级进行了判定。评估人员结合报告分析了结构性缺陷和功能

性缺陷对污水管网成新率的影响，分别按报告判定的修复和养护等级对污水管网

进行打分，并对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对污水管网成新率的影响大小赋予权

重，计算得出污水管网的平均成新率为 79%。 



由于检测报告现场检测时间主要集中在 2020 年度，考虑到距离本次评估基

准日有 2年，按管网设计年限 50年计，根据年限法给予 4%的年限修正，由此计

算确定污水管网的综合平均成新率为 75%。 

（三）交易作价的合理性分析 

经产权持有人介绍和评估人员调查，目前委估污水管网及泵站资产状态良

好，处于正常运作状态。根据《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 GB50788-2012》，污水管

网主体结构和地下干管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不低于 50 年。经调查了解约 500 公

里为 10 年前原始建造，其余为近 10年内建造，随着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大部

分污水管网已陆续更新。产权持有人目前建立了排水管网常态化检查修复制度和

8-10 年为周期的排查机制，污水管网的检测维修机制属于常态化滚动维修更新

机制，在运营过程中不断进行维修养护及更新，以确保污水管网正常使用和运作，

满足城市基本排水需求。经调查了解目前产权持有人对污水管网维修养护成本投

入约 3万元/公里/年，按本次委估 655.46公里污水管网计，年维护成本约 2,000

万元。产权持有人按原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未对委估资产计提折旧。 

委估污水管网维修维护制度健全，检测维修维护措施得当，常态化滚动维修

更新机制使得资产状态良好，运作状态正常。综上分析，采用造价预算法确定重

置成本和管网检测评分法确定成新状况形成的评估结果作为交易作价具有合理

性。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勤勉尽责，结合宏观政策导向及公司转型

发展的实际需要，审慎作出投融资决策，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维护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权益。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7月 1日 


